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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C_97_E7_9C_812_c67_181522.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

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自学者进行以高等教育学历

考试为主的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

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任务，是通过国家考试促进广泛的个

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动在职专业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

育，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

德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采用单科考试、学分累计的办法。按照专业考试

计划的要求，分课程进行一次性考试。课程考试合格者发给

单科（课程）合格证书，并按规定计算学分。不及格者，可

参加下一次该门课程的考试。全部课程考试（含实践性环节

和毕业考核）合格，经鉴定思想品德符合要求者，颁发专科

或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 一、报名时间及报考对

象 报名时间：2006年5月10日20日。因特殊情况逾期未报者，

由市、州自考办安排时间补报。 报考对象：在湖北境内工作

、学习、生活的公民及其他符合规定的人员，均可报考。 二

、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时间为2006年7月8、9日。各

专业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见附表。 三、组织工作 考试工作在

省教育考试院自考办统一布置下进行，具体工作由市、州自

考办组织，考点设在市、州政府所在地和经批准的县市政府

所在地。 四、有关说明 1．根据考委办函[2003]10号文件，

从2003年起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两课”教育考试中把党



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纳入课程内容和考

试范围。“两课”的具体课程是指：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2、邓小平理论概论；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4、毛

泽东思想概论；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6、政治经

济学原理（财经类）。全国考办组织编写了自学考试《学习

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教育考试方案》，对十六大精神的学习

内容和学习要求作了具体的阐述，供社会助学和考生自学使

用，上述资料由湖北省教育考试院书刊社组织供应。 2．我

省自学考试每年集中四次时间报名: 5月1020日报考当年7月份

考试，各市州、系统委托单位自考办向考试院上交考试报名

数据时间为5月28日； 6月1025日报考当年10月份考试，各市

州、系统委托单位自考办向考试院上交考试报名数据时间为9

月10日； 11月1020日报考次年1月份考试，各市州、系统委托

单位自考办向考试院上交考试报名数据时间为11月28日； 12

月1025日报考次年4月份考试，各市州系统委托单位自考办向

考试院上交考试报名数据时间为3月10日。各地自考办可根据

需要自行安排补报名时间。 3．我省从2006年起，将统一使用

全国统编专业代码（6位数代码）。 4．根据鄂自考［2003

］77号文件规定，报考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部分本科段（

独立本科段）专业的考生，年满35周岁，可申请免试英语（

二）（代号0015）课程，但必须加试“（8076）应用文写作

（5学分）”、“（8077）法律基础知识（4学分）”、“

（8078）中国简史（5学分）”、“（8079）现代科学技术概

论（5学分）”、“（8080）信息技术概论（5学分）”等5门

课程中的任意3门（或3门以上）课程，课程总学分不得少

于14学分。此类申请免试英语（二）课程的考生，不能授予



学士学位。 5． 2006年有58门课程考试使用新编的大纲和教

材，变更后的课程名称、课程代码及学分详见鄂考委

办[2005]11号文，具体调整情况以《2006年七月份自学考试课

程教材大纲使用情况》为准。 6．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委托开

考的金融（专）专业2006年起调整为面向社会开考专业，该

专业的报名自2006年元月起由各市（州）县自考办组织。应

用文科（独立本科段）专业自2006年元月起并入汉语言文学

（本科段），该专业不再接受考生报名，其在籍考生可转入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专业继续参加考试，具体课程衔接情

况另文通知。社会工作与管理（本）专业将于2007年元月停

考，该专业不再接受新生报名。 7．根据鄂考委办[2005]4号

文件规定，从2006年元月开始，原由湖北省司法厅委托开考

的律师本科专业（含基础科段、本科段）调整为面向社会开

考。请各地自考办做好该专业考生的报名工作，该专业教材

可到考试院书刊社购买。 8．面向社会开考政治学（独立本

科段）专业、饭店管理（专科）专业和系统委托开考统计（

会计与统计核算方向专科）专业、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

科）专业从2007年10月份停考，2006年10月份起不接纳新生报

考。以上专业除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科）专业外，其余

专业未毕业考生可分别转入思想政治教育（独立本科段）、

旅游管理（专科）专业、会计（专科）专业继续参加考试,具

体课程衔接情况另文通知。 9．从2006年10月份起，受湖北省

道路运输协会委托，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物流管理（专科

、独立本科段）专业，物流管理（专科）专业主考学校为湖

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代码为020228；物流管理（独立

本科段）专业主考学校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业代码



为020229。 10．面向社会开考和委托开考专业的报考费收费

标准与自学考试4月份考试收费标准相同。 五、考生须知 1．

考生应在自考办(或委托部门、沟通专业举办学校，以下同)

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领取“考试安排通知单”，并持准考证

、身份证和考试安排通知单参加考试。 2．参加考试的考生

和组织考试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对违纪者

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3．考试成绩由市、州、县自考办通

知考生本人。考试合格的考生，持准考证到当地自考办指定

地点领取课程合格证书。 4．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和相关实践性环节考核合格者请于每年6月15日、12月15日到

当地自考办办理毕业申报手续，具体办理毕业申报手续的时

间见当地自考办的通知。省自考办于当年6月和12月办理毕业

证书。 5．自学考试咨询工作由各地自考办负责。考生也可

在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网上查询有关信息。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网址为：www.hbea.edu.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